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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住宅：20萬戶不夠看

新
政府上台後，持續推動社會住宅的興

建、住宅法修訂、房地稅制改革，

希望早日實現居住正義。在為公智庫舉辦的

「居住正義與社會創新」座談會中，政治大

學地政系孫振義教授、臺灣物業管理學會黃

世孟理事長，告訴大家除了看社會住宅供應

量，還要弄懂哪些數字，才能監督政府，做

出正確決策。

  孫教授提醒大家，數字是高明的騙子，

別讓社會住宅成為一場美麗的誤會。對他來

說：「居住正義是給人能夠生存的合理環境

條件，要的是一個棲身之處。」釐清何謂居

住正義，再來看看社會住宅能不能解決這個

問題，或是有其他更快、更好、更安全的方

法。

  以台北市來說，目前政府所盤點出來可

供興建社會住宅的土地，大多在很好的地

段，如捷運共構宅、中正紀念堂附近的華光

社區、緊鄰信義區的陸軍保養廠。孫教授

說，即便不介意拿這些土地來建造社會住

宅，也要「把帳算清楚」，確認這是最有效

益的方式嗎？能真正照顧到需要照顧的人

嗎？

  目前社會住宅的租金是採市價打折的方

式訂價，但精華區的土地成本高，住宅租金

也高，即使打了折，對社會弱勢來說恐怕也

是筆不小的負擔。現在一些領租金補貼的民

眾，每月需繳交的房租，可能比補貼金額還

低，多出來的部分，尚能有其他運用。以目

前社會住宅的租金模式，恐怕照顧不到真正

的弱勢，或是社會要付出很高的成本才能達

成。

  孫教授提出「公益宅」的想法，如果將

蓋在精華區的公有住宅，以市場價格租給有

能力負擔者，再將這些租金收入，作為租金

補貼的基金，

或是去承租分

佈各處、租金

較低的空屋，

來作為社會住

宅，這種由政

府當二房東的

方式，有可能

讓社會住宅數

量以一換二、

以一換三。

   此外，

社會住宅若

孫教授提醒，數字是高明的騙子，

別讓社會住宅成為一場美麗的誤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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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多方取得，可以減少大額的土地和興建成

本。善用民間空屋、都市更新、容積獎勵、

容積移轉附帶條件等方式，來增加社會住宅

的存量，都是可行的做法。民眾可依自己工

作地點、經濟能力，選擇落角處，將比在特

定區域大量興建社會住宅更有彈性。

財務到位，正義才會實現
  黃世孟教授曾任教於台灣大學建築與城

鄉研究所，現在擔任臺灣物業管理學會理事

長。他認為，新政府承諾完成的20萬戶社

會住宅，將近15、6萬戶要新蓋，向民間租

賃的比例相對低。然而過去研究顯示，一棟

房子的生命週期總成本，興建費用大約只佔

20%，其他都是後續的維護管理費。

  目前政府推行的社會住宅建案，會要求

搭配物業管理團隊，負責交屋後的營運管

理。但台灣的建築師或包商對物業管理的內

容仍不夠純熟，責任範圍或財務計劃都需

要更清楚具體的規範。例如，這幾年常見

老屋拉皮，

在日本，若

不是自家蓋

的房子，建

商不會輕易

地進行改造

工程，因為

改造不單是

修修補補，

對過去興建

過程的細節

要有足夠的

瞭解，才能

確保安全無

虞。

  黃教授強調，政府願意推出只租不售的

社會住宅是一大突破，人民一定要支持，但

在大規模蓋新屋之前，租賃專法的落實更為

重要，大家也一定要盯緊政府，全面了解財

務計畫。財務到位，正義才會實現。否則不

僅是20萬戶很難落實，即使認真落實了，也

可能成為國家的負擔。

屯糧須受罰，屯房卻不會？
  孫教授強調，落實居住正義必須多管齊

下。資本利得漲價歸公，以抑制房價，這件

事情不能放棄。目前政府已推動實價登入，

未來買賣不動產，若能將絕大部份的漲價獲

利，透過課稅，歸為公有，房地產的投資效

益就會下降。 

  他認為，目前房地合一稅仍有不盡人意

之處，包括自用住宅可減免，或是持有時間

越長，稅賦越輕。一般老百姓不會頻繁地買

賣房屋，頂多就是一次、二次減免；但有心

炒房的人可能用人頭的方式，得到多次減

免。

  孫教授表示，住宅不動產是生存必要

品，跟米、鹽、糖、米酒一樣，最好不要有

炒作的空間。為何人民屯糧會受罰，屯房卻

不會？如果住宅是生存基本條件，就應靠稅

制來抑制不當炒作，以30年為目標，逐年增

加2％的資本利得稅，循序完成改革，讓資

金從房地產釋出，作為其他產業的驅動力。

  房地產不見得是國家經濟的龍頭，但完

善的住宅政策絕對能讓人民安居樂業，投注

更多心力在家庭、事業、自我實現上。政策

穩定，全面考量國情、經濟、稅收、社會福

利等細節，確定政府有條件長久執行，才能

給人民最好的保障。
黃教授強調，人民一定要支持只租

不售的社會住宅，但在大規模蓋新

屋之前，也一定要盯緊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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